
－ 1 －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

晋人社办发〔2025〕7 号

关于进一步明确调整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政策
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按照《中共山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山西省促进

2025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增量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晋教组

〔2025〕3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明确调整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

创业补贴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阶段性调整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补贴。小微企业 2025 年

12 月 31 日前新招用 2025 届高校毕业生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，

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领小微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，补贴标准从每

人 1500 元调整为每人 3000 元的。小微企业吸纳其他劳动者按原

标准执行。享受政策时限以双方确定劳动关系的时间为准。

二、阶段性调整就业见习补贴。对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吸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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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16—24 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就业

见习的单位，补贴标准提高到见习单位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

80%。见习单位按月为见习人员提供基本生活费,见习补贴按照实

际见习期限逐月发放。享受政策时限以双方签订见习协议的时间

为准。

三、调整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。对首次创办小微

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毕业学年和毕业 5 年内高

校毕业生，根据带动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。补贴标准从

每带动一人不超过 1000 元，总额不超过 5000 元，提高到每带动

一人不超过 2000 元，总额不超过 2 万元。毕业学年和毕业 5 年内

高校毕业生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。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和就业困

难人员一次性创业补贴按原标准执行。

请各市按通知要求抓好政策落实，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请及时与省厅联系。

联 系 人：韩志成

联系电话：0351-7676016 15934146931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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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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